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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並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場。 

未滿二十歲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前項通知接受戒菸教

育者，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，並按次處罰；

行為人為未成年者，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。 

第一項戒菸教育之實施方式、內容、時數、執行單位及

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四十三條  違反本法規定，經依第二十六條至前條規定處罰者，得

併公布被處分者及其違法情形。 

第四十四條  本法所定罰則，除第三十五條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處

罰外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處罰之。 

第八章 附  則 

第四十五條  依第四條規定徵收之菸品健康福利捐，分配用於中央

與地方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之部分，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置

基金，辦理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相關業務。 

第四十六條  本法施行細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四十七條  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定之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2 0 0 0 1 0 6 7 1 號 

茲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二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陳建仁 

公務人員任用法修正第二十二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12 年 2月 15日公布 

第二十二條  各機關不得任用其他機關人員。如業務需要時，得指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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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調之。但指名商調考試及格人員時，仍應受第十三條第五

項及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之限制。 

高等考試各等級考試、普通考試、初等考試、特種考試

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、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

考試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（以下簡稱原住民

族特種考試）及格，依各該考試法規受有轉調機關限制人

員，同時具有下列各款規定情形者，為親自養育三足歲以下

子女，得於限制轉調期間內，調任至該子女實際居住地之直

轄市或縣（市）之其他機關服務，不受原轉調機關範圍之限

制，並以調任一次為限： 

一、 因現職機關所在地與三足歲以下子女實際居住地

未在同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，有證明文件。 

二、 實際任職達公務人員考試法所定限制轉調期間三

分之一以上。 

各機關依前項規定商調公務人員前，應就其子女年齡

及實際居住地查明符合規定後，始得辦理指名商調。原服務

機關就該指名商調應優先考量。 

依第二項規定調任之人員於各該考試法規所定原限制

轉調期間內再轉調時，以調任至原指名商調機關之主管機

關及其所屬機關、原考試法規得任用之機關為限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2 0 0 0 1 0 6 8 1 號 

茲將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」名稱修正為「氣候變遷因應法」；

並修正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陳建仁 


